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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厚普清洁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
象发行股票的第二轮审核问询函 

审核函〔2022〕020038 号 

 

厚普清洁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： 

根据《证券法》《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注册办法》）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

证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》等有关规定，本所发行上市审核机构对

厚普清洁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）向特定对

象发行股票的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，并形成如下审核问询问题。 

公司于 2021年 4月 20日公告称与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政府签

订了《厚普国际氢能产业集群项目投资协议书》（以下简称《协议

书》），拟投资 150亿元建设厚普国际氢能产业集群项目（以下简

称氢能项目），其中建设氢能装备产业园项目计划投资约 100亿元，

建设厚普国际氢能 CBD项目计划投资约 50亿元。在公司厚普国际

氢能 CBD项目投运后 5年内，公司承诺将引入新能源相关总部类

企业 20家以上。公司于 2021年 4月 27日《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

<关注函>的回复》公告称厚普国际氢能 CBD项目将引入第三方企

业进行开发建设，由该企业进行厚普国际氢能 CBD 的土地购买、

项目建设与开发及后期运营。公司不参与该项目的投资与开发。

公司在关于本次发行的审核问询函回复中称，根据公司与成都市

新都区政府签署的《协议书》2.2 条约定，合作项目地块中住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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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及商业用地的挂牌（拍卖）成交价最终价格以竞买成交价为准。

若发行人项目公司放弃此次竞买，视作厚普国际氢能 CBD项目自

行终止。2021 年 8 月 17 日，本所就公司股价异常波动事项向发

行人发出关注函。 

请发行人补充说明：（1）公司关于厚普国际氢能产业集群项

目的信息披露是否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是否存在信息披露前后不

一致的情形，有关该项目的进展公司是否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；

（2）在厚普国际氢能 CBD项目中，公司不参与投资、开发及后期

运营，该项目仍然使用公司冠名的依据及商业合理性；公司引入

的第三方企业与公司之间的关系，在收益分配和风险承担方面的

安排；（3）自本次发行董事会决议日至今发行人控股股东、实际

控制人、董监高、信息知情人及其控制的账户是否存在利用未公

开信息买卖股票的情形。 

请保荐人和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 

请对上述问题逐项落实并在五个工作日内提交对问询函的

回复，回复内容需先以临时公告方式披露，并在披露后通过本所

发行上市审核业务系统报送相关文件。本问询函要求披露的事项，

除按规定豁免外应在更新后的募集说明书中予以补充，并以楷体

加粗标明；要求说明的事项，是问询回复的内容，无需增加在募

集说明书中。保荐人应当在本次问询回复时一并提交更新后的募

集说明书。除本问询函要求披露的内容以外，对募集说明书所做

的任何修改，均应先报告本所。 

发行人、保荐人及证券服务机构对本所审核问询的回复是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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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上市申请文件的组成部分，发行人、保荐人及证券服务机构应

当保证回复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 

 

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 

2022 年 2 月 23 日 


